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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关于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2015年第二次
督查暨“打非治违”专项检查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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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佛山新城管委会城市建设和水利局、佛山高新区城市建设局：

按照《佛山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实施方案》（佛建管〔2014〕161号）的安排和省住建厅《关于开展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化“打非治违”和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建质函[2015]1771号）要求，我局决定近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2015年第二次督查暨“打非治违”专项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查时间
9月17日：禅城区（抽查2个项目）、佛山新城（抽查1个项目）

9月18日：南海区（抽查2个项目）、佛山高新区（抽查1个项目）

9月21日：三水区（抽查2个项目）

9月22日：高明区（抽查2个项目）

二、督查内容

（一）受检工程参建主体市场行为情况

1.建设单位执行招标投标程序、发包工程的情况，是否存在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、无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，不办理施工许可证、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的行为。
2.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、劳务分包单位承包、分包工程的情况，是否存在施工单位无资质或超越资质承揽工程、违法分包转包工程行为。
3.各责任主体现场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管理负责人、安全管理负责人与企业依法建立劳动关系情况、到场履职情况。

4.建设单位与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图审查、施工、监理单位之间的工程款项拨付情况；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单位与劳务分包单位的工程款及劳务费支付情况；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。

5.主要建筑材料采购情况。
重点检查项目各方主体的市场行为是否存在违法发包、转包、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。上述相关资料在检查时不能当场提供、检查后限时内不能补交的，视同没有此类材料，按违法行为予以认定。
（二）在建工程实体质量情况

1.建设项目施工资料记录和管理情况，重点检查施工试验报告、日志、质量验收记录等。

2.建筑材料进场验收及见证取样制度执行情况。 

3.工程建设执行强制性标准、实体质量控制情况。
三、督查程序和方式

（一）现场检查。对各区在建工地进行随机抽查，具体抽查项目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情况通报。对存在问题的项目，督查组发出整改通知书或执法建议书，并将有关情况进行通报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区局通知辖区内所有在建房屋建筑工程项目部,填写好《受检工程基本情况表》（附件1），并按附件2-4准备好相关资料放置于施工现场备查。

（二）被抽中项目的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图审查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届时必须到场，提供上述相关资料，接受督查组的询问检查。

（三）请各区局汇总辖区内的在建项目情况，并于9月11日前填好附件5报送至我局建筑市场监管科。同时，将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以来的工作情况总结材料（内容包括工作措施、检查项目数量、查处情况、存在问题、下一步计划等）一并报送。
附件：1.受检工程基本情况表
2.各方主体项目现场须提供材料清单

3.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检查表

         4.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行为检查表

5.各区在建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情况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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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9月6日   

（联系人：李 俊，电话：82553524，邮箱：675213567@qq.com）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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